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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述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披露

2013 年度报告及其他相关公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3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

行审计，并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瑞

华审字[2014]第 01890102 号）。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公司《2013 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数据未填完整和未将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事项提交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造成公司董事会未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作出专项说明，

独立董事未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作出独立意见，监事会未对带

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作出专项意见。

二、补充情况

日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涉及事项进行了补充审议，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

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出具了专项意见，独立董事对《董事会关于对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出具了

独立意见。

三、更正情况

（一）原披露如下：

1、《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第三章第一节：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资产总额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 %，营业收入

合计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总额的 %；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和事项包



括如下：

2、《2013年度报告全文》

2.1 第一节 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中：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利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金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蔡宝辉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2第四节第三小节中：

三、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2.3第九节财务报告第一段中：

审计意见类型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签署日期 2014 年 04 月 28 日

审计机构名称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报告文号 瑞华审字【2014】01890102 号

注册会计师姓名 许岩峰、姚增申

3、《2013年度报告摘要》第一章重要提示中：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

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二）更正内容如下（已对更正部分加黑）：

1、纳入评价范围单位资产总额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14.39%，营

业收入合计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总额的60.33 %；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

和事项包括如下：

2、《2013年度报告全文》

2.1 第一节 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中：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瑞华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亦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

注意阅读。

公司负责人王利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金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蔡宝辉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2第四节第三小节中：

三、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一）董事会关于2013年度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

项的专项说明

1、根据港原公司近期财务状况，综合产品销售价格趋势，港原公司剩余工

程款的收回存在较大的坏账损失，本年度按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方法，对应收港原公司工程款24,418.76万元（其中2952万元为垫付材料款，

另有合同）计提坏账，计提比例为30%。

2、项目工程延期是由于港原公司自建的土建工程、辅助工程延期导致的，

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是公司的工程质量存在问题，公司亦未获悉该工程质量纠纷

所提起司法程序的相关信息。

3、该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无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

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的规定。

4、公司会积极跟进和处理好本事项，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

权益。

5、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本事项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做好相关会计处理，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针对审计意见中的强调事项，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10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2013 年度



的财务报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对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等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

核意见：

我们认可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内容，同时也同意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项所

做的专项说明，希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的采取切实措施，妥善处理相关

事宜，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

的权益。

2.3第九节财务报告第一段中：

审计意见类型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签署日期 2014 年 04 月 28 日

审计机构名称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报告文号 瑞华审字【2014】01890102 号

注册会计师姓名 许岩峰、姚增申

三、其他说明

1、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加强定期

报告的编制和审核工作，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2、《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专项意见》、《独立

董事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独

立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4 月 29 日


